
东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第四版）

序
号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依据 指导科室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 登记事项检查

1、营业执照使用、名称
、经营期限、经营范围
、住所）、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等情况核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
合作社、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
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五条、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二十二条
《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第
十九条、第三十六条第三款、第三十八条
《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
《公司法》第二百五十条、第二百六十条第二款
《合伙企业法》第九十五条第二款
《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

信用监管科

2 公示信息检查
2、年度报告和即时公示
信息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
合作社、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
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专业机构核

查

《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三条、第八条、第九条、
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十八条
《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第十条、第十三条
《企业经营异常名录管理暂行办法》第四条、第六条、
第九条
《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第六条、第十一条
《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第五条、第
八条

信用监管科

3 价格行为检查

3、执行政府定价、政府
指导价情况，明码标价
情况及其他价格行为的
检查

《价格法》规定的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等 《价格法》 价监竞争科

4 直销行为检查

4、直销企业重大变更、
直销员报酬支付、信息
报备和披露的情况以及
直销经营行为的检查，
有无传销和直销违法行
为检查

直销企业及其分支机构、服务
网点、直销员、经销商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书
面检查网络

检查

《直销管理条例》
《直销企业信息报备、披露管理办法》

价监竞争科



序
号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依据 指导科室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5
不正当竞争行
为检查

5、商业混淆、虚假宣传

、商业诋毁、不正当有
奖销售、利用技术手段
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
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
服务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互联网平台企业及平台内经营
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网络检查等

《反不正当竞争法》 价监竞争科

6
电子商务经营
行为监督检查

6、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履行主体责任的检查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一般检查事项
书面检查网
络检查专业
机构核查

《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
、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
、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网监科

7
拍卖等重要领
域市场规范管

理检查

7、拍卖活动经营资格的
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拍卖法》第十一条、第六十条

《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四条、第十一条

8 广告行为检查

8、药品、医疗器械、保
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广告主发布相
关广告的审查批准情况
的检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它经营
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广告法》第四十六条
《食品安全法》第七十九条
《药品管理法》第五十九条
《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

广告科

9、广告经营者、广告发
布者建立、健全广告业
务的承接登记、审核、
档案管理制度情况的检
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它经营
单位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广告法》第三十四条、第六十一条

9
产品质量监督
抽查

10、食品相关产品质量
安全监督检查

食品相关产品获证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产品质量法》第十五条

食品生产科

10
工业产品生产
许可证产品生
产企业检查

11、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获证企业监督检查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获证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三十八
条、三十九条

质量监管科



序
号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依据 指导科室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1
食品生产监督

检查
12、食品生产监督检查 获证食品生产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食品生产科

12
食品销售监督

检查
13、高风险食品销售监
督检查

风险等级为C、D级的食品销售
者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条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食品销售科

13
食品销售监督

检查
14、一般风险食品销售
监督检查

风险等级为A、B级的食品销售
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食品安全法》 第一百一十条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食品销售科

14
餐饮服务监督

检查
15、中、高风险餐饮服
务提供者监督检查

风险等级为B、C、D级的餐饮服
务提供者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食品餐饮科

15
餐饮服务监督

检查
16、低风险餐饮服务提
供者监督检查

风险等级为A级的餐饮服务提供
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16
食用农产品市
场销售质量安

全检查

17、食用农产品集中交
易市场监督检查

食用农产品集中交易市场（含
批发市场和农贸市场）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抽样检测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
《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食品销售科

18、食用农产品销售企
业（者）监督检查

食用农产品销售企业（含批发
企业和零售企业）、其他销售
者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抽样检测

17

非食品生产经
营者从事对温
度、湿度有特
殊要求食品贮
存业务的监督
检查

19、从事冷藏冷冻食品
贮存业务的非食品生产
经营者监督检查

已依法备案的从事冷藏冷冻食
品贮存业务的非食 品生产经营
者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五条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序
号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依据 指导科室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18
特殊食品销售
监督检查

20、特殊食品销售监督
检查

特殊食品销售者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食品安全法》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一十条
《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食品销售科

19
特种设备使用
单位监督检查

21、对特种设备使用单
位的监督检查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五十七条
特种承压设

备科

书面检查 《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第五十条
特种机电设

备科

20 计量监督检查

22、在用计量器具监督
检查

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
及其他经营者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抽样检测

《计量法》第十八条
《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八条
《加油站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
《眼镜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

计量科

23、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专项监督检查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计量法》第十八条
《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
《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五、十六条
《专业计量站管理办法》第十四、十八条
《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办法》第二十三
、二十四条

24、定量包装商品净含
量计量监督专项抽查

企业、个体工商户及其他经营
者

一般检查事项
抽样检测
现场检查

《计量法》第十八条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25、型式批准监督检查
企业、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
及其他经营者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计量法》第十八条
《计量法实施细则》第十八、二十条
《计量器具新产品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26、能效标识计量专项
监督检查

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抽样检测
《节约能源法》第七十三条
《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第十六条
《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第十八条

27、水效标识计量专项
监督检查

企业 重点检查事项
抽样检测
现场检查

《水效标识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序
号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依据 指导科室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21
检验检测机构

检查
28、检验检测机构检查

获得省级资质认定证书的检验
检测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产品质量法》第十
九条
《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三十二条
《认证认可条例》第五十条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四条

认监科

22
认证活动和认
证结果检查

29、自愿性认证活动及
结果合规性、有效性的
检查

自愿性认证机构、获证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根据市场
监管总局授
权及其计划
实施）

《认证认可条例》第五十条；
《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第二十七条

认监科

23 认证活动检查
30、强制性产品认证获
证组织“双随机、一公
开”监督检查

强制性产品获证组织 重点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强制性产品认证
管理规定》

认监科

24 认证活动检查
31、认证从业机构“双
随机、一公开”监督检
查

自愿性认证从业机构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认证认可条例》 认监科

25
市场类标准监

督检查

32、企业标准自我声明
监督检查

企业 一般检查事项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标准化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第四十二条

标准化科

33、团体标准自我声明
监督检查

社会团体 一般检查事项
书面检查
网络检查

《标准化法》第二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

26
地理标志专用
标志使用行为
的检查

34、地理标志专用标志
使用行为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合法使用人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检查
书面抽查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第五条、第六条、
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

知识产权保
护科



序
号

抽查项目
检查对象 事项类别 检查方式 检查依据 指导科室

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

27
商标使用行为
的检查

35、商标使用行为的检
查（含集体商标、证明
商标以及地理标志）

各类市场主体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抽查
书面检查

《商标法》第六条、第十条、第十四条第五款、第十六
条、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十一
条、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三条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七十一条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
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
条

知识产权保
护科

28
商标代理行为
的检查

36、商标代理行为的检
查

经市场监管部门登记从事商标
代理业务的服务机构（所）

一般检查事项
现场抽查
书面检查

《商标法》第六十八条
《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

知识产权保
护科


